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高中部學生選組轉組實施辦法
一、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(高中部)(以下簡稱本校)為辦理校內學生轉科、組或學程，依據教育部頒布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要點」之規定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二、本辦法所稱「選組」係指高一升高二時為配合大學入學考試及學群分類，將課程分為「社會組」及「自然組」兩類學程，由學生依其志趣性向選讀，以加強特定科目之學習。「轉組」係指學生選定類組學習後因故申請轉換另一類組學習。
三、本辦法適用於高一升高二選組及高二上、下學期申請轉組之階段，以符合學生依其個人志趣性向與生涯規劃，選讀相關課程之需求，並確定其學習志向。
四、學生申請選、轉組前，應由輔導處辦理選、轉組輔導，並提供相關參考資料。在規定期限內，填具申請表件向教務處提出申請。選、轉組申請應經家長切結、導師及輔導教師核可後，始得辦理；合於選、轉規定之申請者，經校長核准後，由教務處編入申請之類組班級就讀。
五、選組申請
  （一）適用對象為本校高一升高二全體學生。
  （二）辦理時間為每學年下學期第二次段考後辦理選組，教務處註冊組將於當學期結束前公告選組結果，並於暑期輔導開始前公告選組編班結果。
  （三）自高二起課程分為社會組(第一類組)與自然組(第二類組、第三類組)兩類組學程供學生選讀，學生得依其興趣、性向選擇適合組別，填寫「選組申請表」，由教務處註冊組依本辦法編入適切班別。
  （四）編班方式以該生一年級上、下學期學期成績平均計算，分數由高至低排序，採S型編列方式進行編班。學生經選組編班公告確定後，不得於學期中申請改變分組或轉班。
  （五）各類組班級數以申請人數多寡決定之，每班人數因教室容量與教學效果考量以不超過42人為原則。當班級人數超過42人未達增設1班之要件時，將依該生一年級上、下學期成績平均擇優錄取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轉組申請
  （一）適用對象為就讀本校因志趣不合或嚴重適應不良之高二學生。
  （二）辦理時間為每學年上、下學期期末考試前兩週，其他時間不得要求轉組。學生得依教務處註冊組公告時程申請轉組，轉換類組以一次為限。
  （三）申請轉組之學生均需參加轉組甄試，甄試內容、範圍及甄試時間另行公告之，甄試科目如下：
        1.社會組轉自然組：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。
        2.自然組轉社會組：歷史、地理、公民。
  （四）學生申請轉組前，應先經輔導教師、導師諮商及個別輔導，並有相關記錄備查。經甄試及格且合於轉組規定者，呈校長核定後編入轉換類組班級就讀。
  （五）轉組編入之同類組班級數如有兩班以上，應優先轉入人數較少之班級；如班級人數相同時，則以抽籤決定之。
  （六）學生因申請轉組以致學科學分數不足，應由學生自行申請重（補）修補足之。
七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